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鲁卫函〔2023〕144号 

 

 

 

2023

 

 

各市卫生健康委（中医药管理局）： 

根据《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注册管理暂行办

法》(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令第 15号)、《山东省中医医术

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注册管理实施细则》(鲁卫发〔2021〕

3 号，以下简称《实施细则》)的有关规定，经研究，我省 2023

年度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报名工作定于 4月中旬

启动，现将相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周密组织部署，强化政策解读。各市考核工作领导小组

要充分发挥作用， 进一步明确分工及岗位职责，主要领导亲自研

究，分管领导靠前指挥，责任部门狠抓落实。要切实加强报名工

作的研究部署，科学制定周密方案预案，进一步细化工作措施，

层层压实责任，保障报名工作稳妥推进。各级要通过适当形式在

本辖区内公开《山东省 2023年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

核报名须知》（见附件）、报名受理地点等信息，并做好政策宣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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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解读，确保符合报名条件的人员知晓本次考核报名有关事项。 

二、严格审核把关，提高审核质量。各市要加强审核工作培

训，确保审核责任人员能够全面掌握报名条件、审核要点等内容，

统一标准尺度，严格审核把关。要明确分工，落实责任，审核责

任人员要按照《实施细则》有关要求认真审核，签署具体审核意见，

并对审核意见负责。各级要为现场审核创造相应的工作条件，确保

现场秩序井然有序、影音录像清晰完整，严格落实工作连续性、时

限性等要求，保障现场审核工作顺利开展。 

三、严肃工作纪律，强化工作监督。各市要教育引导工作人

员不得隐瞒与考核申请人之间存在回避关系、利害关系等不利于

考核工作公平公正公开的情况，严禁滥用行政权力干预考核工作

开展，杜绝收受红包、参与弄虚作假等违法违纪行为。如发现考

核申请人提供虚假证明材料等情况，应根据《医师资格考试违纪

违规处理规定》做出相应处理。要强化各重点环节的内部监督，

联动派驻本级的纪检监察机构畅通投诉举报渠道，认真受理群众

意见，加强舆情研判，及时引导管控。 

附件：山东省 2023年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 

报名须知 

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

2023年 4月 6日 

（信息公开形式：主动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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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2023  

 
 

一、申报条件 

凡符合《实施细则》报名条件的人员，均可报名参加我省中

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。 

（一）以师承方式学习中医的，申请参加中医医术确有专长

人员医师资格考核应当同时具备下列条件： 

1.在本省医疗机构连续跟师学习中医满五年，对某些病证的

诊疗，方法独特、技术安全、疗效明显，经指导老师评议合格； 

2.已签订《中医师承学习人员跟师合同书》并经县级以上公

证机关公证，有指导老师带教的医疗机构出具同意的意见函； 

3.由至少两名相关专业中医类别执业医师推荐，推荐医师不

包括其指导老师。 

（二）经多年中医医术实践的，申请参加中医医术确有专长

人员医师资格考核应当同时具备下列条件： 

1.具有医术渊源，在中医医师指导下连续在本省从事中医医

术实践活动满五年或者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》施行前已经

在本省连续从事中医医术实践活动满五年的； 

2.对某些病证的诊疗，方法独特、技术安全、疗效明显，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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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到患者的广泛认可； 

3.由至少两名相关专业中医类别执业医师推荐。 

二、报名程序 

师资人员网上备案和考核申请人网上报名均通过“山东省中

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管理系统”（以下简称“系统”）

完 成 ， 可 登 录 山 东 省 卫 生 健 康 委 员 会 官 方 网 站

（http://wsjkw.shandong.gov.cn/），在首页下方点击“系统在

线”进入系统。 

（一）师资人员网上备案（4月 13日至 4月 19日）。拟担任

考核申请人的师资人员（指导老师、推荐医师、指导医师）登录

系统进行用户注册，提交申请后，由本人执业机构所在地县级中

医药主管部门进行审核；2021年已注册师资人员，登录系统后在

用户中心点击“编辑/激活资料”按钮，根据实际情况维护师资信

息，提交申请后，由本人执业机构所在地县级中医药主管部门进

行审核。截止日期后，系统将关闭备案申请，逾期不受理。（线上

操作可参考“系统”“资讯中心”“下载专区”中的《师资人员系

统操作指南》） 

（二）考核申请人网上报名（4 月 23 日至 5 月 6 日）。考核

申请人登录系统进行用户注册并提交申请，截止日期后，系统将

关闭报名申请，逾期不受理。（线上操作可参考“系统”“资讯中

心”“下载专区”中的《考核申请人系统操作指南》） 

（三）县级现场审核。经师资人员及县级中医药主管部门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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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审核同意的考核申请人，须从系统导出报名材料，完善相关信

息后，与两名推荐医师一同到申请报名的县级中医药主管部门进

行现场审核。审核时间和地点以各市具体通知为准。现场不受理

报名申请，不受理跨报名点审核，报名材料一经上交概不退回。 

（四）县级公示。县级中医药主管部门应将初审合格的人员

及师资人员相关信息面向社会公示，公示时间不少于五个工作日，

公示无异议的，于 6月 2日前报设区的市级中医药主管部门。 

（五）市级复审及公示（6月 2日至 7月 6日）。设区的市级

中医药主管部门结合初审意见，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复审，将复

审合格的人员及师资人员相关信息面向社会公示，公示时间不少于五

个工作日，公示无异议的，于 7月 7日前报省级中医药主管部门。 

（六）省级确认及公示（7月 7日至 8月 4日）。省级中医药

主管部门对市级报送的材料进行审核确认，并将省级审核确认的

人员及师资人员相关信息向社会公示。公示时间不少于五个工作

日。 

（七）缴费。通过省级审核公示的考核申请人，依据山东省

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山东省财政厅《关于重新明确医师资格考试

收费标准的通知》（鲁发改成本〔2021〕637号），按照 523元/人

的标准缴纳费用。具体缴费方式及时间请密切关注山东省卫生健

康委员会官方网站通知，逾期未缴费的考核申请人视为放弃考核

资格。 

三、提交材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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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核申请人参加县级现场确认时应当提交以下材料（未标注

份数的为一份）： 

（一）师承学习中医人员 

1.《山东省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申报资料一

览表》（一式两份）； 

2.《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（师承学习人员）医师资格考核

申请表》（一式两份）； 

3.《回顾性中医医术实践资料》5例（一式两份）； 

4.本人有效身份证明原件、复印件； 

5.山东省内居住满 5年的证明材料原件、复印件； 

6.推荐医师的《推荐医师意见和承诺书》（一式两份）； 

7.推荐医师的有效身份证明、医师资格证书、医师执业证书

的原件、复印件； 

8.指导老师的《指导老师意见表》（一式两份）； 

9.指导老师的有效身份证明、医师资格证书、医师执业证书

的原件、复印件；中医类别副主任医师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

资格证书的原件、复印件，或者从事中医临床工作十五年以上证

明（由核准其执业的卫生健康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）； 

10.师承学习人员指导老师带教医疗机构同意意见函； 

11.连续跟师满 5 年合同和县级以上公证机构出具的公证书

（跟师学习时间自公证之日起计算）原件、复印件； 

12.连续跟师学习中医满五年的相关材料（学习笔记、临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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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践记录等）原件； 

13.能够证明医术专长确有疗效的相关资料（可提供相应的

图片及视频材料等)原件、复印件 2份或电子版。 

其中，第 1、2、3、6、8、10项通过系统导出打印后完善相

关信息。考核申请人应在所有复印件上签字确认。 

（二）多年中医医术实践人员 

1.《山东省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申报资料一

览表》（一式两份）； 

2.《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（多年实践人员）医师资格考核

申请表》（一式两份）； 

3.《回顾性中医医术实践资料》5例（一式两份）； 

4.本人有效身份证明原件、复印件； 

5.山东省内居住满 5年的证明材料原件、复印件； 

6.推荐医师的《推荐医师意见和承诺书》（一式两份）； 

7.推荐医师的有效身份证明、医师资格证书、医师执业证书

的原件、复印件； 

8.指导医师的有效身份证明、医师资格证书、医师执业证书

的原件、复印件； 

9.《中医药法》施行后从事中医医术实践活动所在医疗机构

的《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》（副本）复印件（加盖医疗机构公章）； 

10.《中医药法》施行后从事中医医术实践活动所在医疗机

构出具的《多年实践人员从事中医医术实践活动证明》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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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.长期临床实践所在地县级以上中医药主管部门或者所在

居委会、村委会出具的《多年实践人员从事中医医术实践活动连

续满五年证明》，或者十名《患者推荐证明》，或者在本省取得的

《传统医学医术确有专长证书》原件、复印件； 

12.能够证明医术专长确有疗效的相关资料（可提供相应的

图片及视频材料等)、医术渊源的相关证明材料原件、复印件 2

份或电子版。 

其中，第 1、2、3、6、10、11 项通过系统导出打印后完善

相关信息。考核申请人应在所有复印件上签字确认。 

四、考核 

考核内容、考核程序及考核标准按照《实施细则》有关规定

和要求执行。考核时间及地点以准考证安排为准，准考证下载打

印时间请密切关注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官方网站通知。 

五、其他 

其他未尽事宜以《实施细则》为准。 

六、联系电话 

报名考核过程中如有疑问，请及时与各级卫生健康（中医药）

行政部门联系。 

省、市卫生健康（中医药）行政部门联系电话： 

济南市卫生健康委员会：0531-51701661 

青岛市卫生健康委员会：0532-85912356 

淄博市卫生健康委员会：0533-277016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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枣庄市卫生健康委员会：0632-3690098 

东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：0546-8335019 

烟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：0535-6244999 

潍坊市卫生健康委员会：0536-8097632 

济宁市卫生健康委员会：0537-2345381 

泰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：0538-6991242 

威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：0631-5891765 

日照市卫生健康委员会：0633-8782913 

临沂市卫生健康委员会：0539-8315568 

德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：0534-2686925 

聊城市卫生健康委员会：0635-8436772 

滨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：0543-8198916 

菏泽市卫生健康委员会：0530-5625724 

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：0531-51765922 


